
國立彰化高中 114 學年度 第二學期 校內獎助學金申請書 

本申請表請至教務處註冊組索取或自行印製，並於 5/15(五)前繳交回註冊組 

姓名   學號   
班

級 
       年        班        號 

生日 民國    年    月    日 聯絡電話   

獎助學金申請 (請填寫欲申請獎學金代碼) 

申請獎助學金______________類  

(請填寫 A、B、C-1、C-2 或 D) 

※備註：1.學業優良獎學金 A、B 類限擇一申請。 

        2.學業優良獎學金 C-1、C-2 類限擇一申請。 

        3.學生可同時申請 A 或 B 類、C-1 或 C-2 類與 D 類獎學金，但給獎時僅限一類別獲獎。 

家庭概況 

稱謂 姓名 年齡 職業  稱謂 姓名 年齡 

父               

母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

家庭經濟 

(每月收入概況) 

※申請清寒獎助學金(D 類)者，需檢附低收、中低收、特殊境遇、身心障礙、家境清寒等證明。 

各項表現 

群育 

表現 

服務學習 

(由學生自行填寫) 

課外活動情形 
(由學生自行填寫) 

功過 

表現 

記功次數事蹟 

(由學生自行填寫) 

有無記過處分 (由學生自行填寫) 

 推薦教師簽名：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 



家境清寒 

暨 

學生表現  

概述 

(由推薦教

師填寫) 

※本欄由推薦教師填寫，申請清寒獎助學金 D 類者須填寫此欄。 

※請推薦教師填列該生家庭概況及該生值得推薦事由，謝謝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學業成績 上一學期學業平均：_______分；上一學期體育成績：________分 

請檢附 
114學年度第一學期成績單、114至 115年校外競賽獲獎證明(申請 C-1、C-2類，申請且受獎過之

優良事蹟不得重複申請)。 

審查結果 

審查者： 

 

 


